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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基本建设工程项目预（结）算
竣工决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0〕233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0 年 10 月 15 日。）

第一条  为加强基建资金的管理和监督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提高建设资金使

用效益，规范基建工程预（结）算、竣工决算的审查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家和地方的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  工程项目预（结）算、竣工决算审查内容主要包括 : 项目前期工作；

工程预算；工程招标标底；工程变更；工程竣工结算及竣工财务决算等。

第三条  基建（新建办或总务处）、财务、审计部门负责工程预（结）算、竣

工决算的人员参与项目前期论证；参加招投标施工图纸答疑会、施工图纸会审会及

工程合同洽谈会；参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估算、初步设计概算、施工图预算、招标

控制价审核工作等；参与基础土石方及隐蔽工程、有关设备、材料的询价签证工作。

第四条  工程招标标底审查由基建、招投标管理中心、审计、财务、监察等部

门组成的工作小组进行。在工程招标标底审查时，基建部门应提供的项目工程预算

资料包括 :

( 一 ) 有关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立项批文；

(二 )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批准文件；

(三 )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施工图纸文件；

(四 )工程预算书、工程量计算书、工料分析表；

(五 )编制工程预算的其他相关资料。

第五条  工程预算一经审核批准，不得擅自提高建设标准，改变建设内容，扩

大投资规模。工程变更应按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工程变更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办理。  

第六条  工程项目竣工时，施工单位应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将结算报表和相关的

竣工资料报送基建部门，具体包括：招投标文件、全套图纸、图纸会审纪要、隐蔽

工程验收记录、工程签证、工程联系单等。基建部门检查工程结算资料并负责初审，

初审完成后，报送财务或审计部门终审。其中 : 结算金额 3万元以下由财务处终审；

结算金额 3 万元以上由审计处终审（除政府投资以外）；必要时由学院委托符合资

质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查。如发生与施工单位在审核意见不一致时提请相关

部门协调处理，达成一致后，由审计部门出具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报告。 



116

第七条  竣工财务决算由基建和财务部门共同完成，基建部门负责编写工程概

况、技术经济分析、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等，财务部门负责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编制。 

第八条  工程预（结）算、竣工决算的审查必须建立完整的审查档案，项目的

审查资料必须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统一建档、妥善保管。 

第九条 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 

第十条 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